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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002251           公告编号：2018-030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7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2018年度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7 年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

劳务的关联交易。（2）关联租赁。（3）关联方资金拆借。（4）关联担保（本公司

及子公司作为被担保方）。(5)关联方资产转让。其中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

的关联交易发生的金额为 469.76 万元、关联租赁发生的金额为 1.5658 亿元、关

联担保（本公司及子公司作为被担保方）发生的金额 11.55 亿元、关联方资金拆

借发生的金额为 19.37 亿元、关联方资产转让 2亿元。 

2018 年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有：（1）购销商品、提供和

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2）关联租赁。（3）关联方资金拆借。（4）关联担保（本

公司及子公司作为被担保方）。(5)关联方资产转让。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

的关联交易预计发生的金额为不超过 1,708.85 万元（具体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关联租赁预计发生的金额为不超过 1.4456 亿元（具体以实际发生额为准）、关联

方资金拆借预计发生的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具体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关联担保（本公司及子公司作为被担保方）（具体以实际发生额为准）、关联方资

产转让 5.35 亿元（具体以实际发生额为准）。如 2018 年公司与关联方新发生了

其它关联交易，公司将及时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并公告。 

公司2017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2018年度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王填先生、刘亚萍女士、杨芳女士、师茜女士已回

避表决。 

该事项尚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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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步步高集团”） 

成立时间:2003 年 2 月 20 日 

注册资本:11,767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海霞 

注册地：湘潭市岳塘区荷塘乡政府办公楼 2 楼东头 

经营范围：投资商业；普通货物运输（不含危险及监控化学品）；物业管理；

仓储保管；商品配送；农副产品加工；政策允许经营的进出口业务（以上涉及许

可经营项目的凭许可证经营）。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步步高集团的总资产为 2,616,135.86 万元，净资

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 243,783.75 万元，2017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1,651,511.58 万元，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6,100.45 万元（以

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步步高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截至 2018 年 4 月 15 日，

持有本公司 302,241,133 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4.99%。 

履约能力分析：步步高集团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财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

强，不存在重大履约风险。 

2、步步高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步步高置业”） 

成立时间: 2005 年 5 月 17 日 

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曲尉坪 

注册地： 湘潭市九华经济开发区富洲路 98 号九华服务大楼 12 层 1209 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产销售，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城镇化建

设，市政建设，新农村建设，酒店经营管理，商业经营管理，房屋及柜台租赁建

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步步高置业的总资产为 651,562.65 万元，净资产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为  8,376.64 万元，2017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63,672.95 万元，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670.84 万元。（以

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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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步步高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截至 2018 年 4 月 15 日，

持有本公司 302,241,133 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4.99%。步步高置业为步

步高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步步高置业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财务状况正常，履约能力

强，不存在重大履约风险。 

3、重庆市合川区步步高宝川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步步高宝川置

业”） 

成立时间:2013 年 10 月 21 日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梁 

注册地：重庆市合川区合阳办将军路 80 号 2 幢 2-2-1 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步步高宝川置业的总资产为 68,693.79 万元，净

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 67,709.60 万元，2017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为  15,051.25 万元，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6,113.37 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步步高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截至 2018 年 4 月 15 日，

持有本公司 302,241,133 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4.99%。步步高宝川置业

为步步高集团的全资孙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公司及步步高宝川置业的财务状况正常，且该关联交易符合

交易双方的商业利益，有利于各方的长期稳定发展。因此，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

重大履约风险。 

注： 2016 年 11 月 10 日- 2017 年 12 月 22 日，步步高置业将步步高宝川置业及其资产

进行了资产证券化。2018 年 1 月 15 日，步步高宝川置业的股东已变更为深圳前海两型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步步高宝川置业不再是公司的关联方。 

4、吉首市新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首新天地公司”） 

成立时间:2006 年 6 月 8 日 

注册资本 88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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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吉首市武陵东路军分区大院 A 栋 5 楼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吉首新天地公司的总资产为 22,611.45 万元，净

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  22,413.46 万元，2017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为  2,493.62 万元，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60.12 万元（以

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步步高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截至 2018 年 4 月 15 日，

持有本公司 302,241,133 股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4.99%。吉首新天地公

司为步步高投资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公司及吉首新天地公司的财务状况正常，且该关联交易符合

交易各方的商业利益，有利于各方的长期稳定发展。因此，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

重大履约风险。 

注： 2016 年 11 月 10 日- 2017 年 12 月 22 日，步步高集团将吉首新天地及其资产进行

资产证券化。2018 年 1 月 11 日，吉首新天地的股东已变更为深圳前海两型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吉首新天地不再是公司的关联方。 

5、郴州步步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郴州步步高”） 

成立时间: 2012 年 5 月 21 日 

注册资本:：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周梁 

注册地： 郴州市北湖区国庆北路 3 号（中国工商银行北湖支行办公楼 8 楼） 

经营范围： 房地产投资与经营管理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郴州步步高的总资产为 36,025.53 万元，净资产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 380.60 万元，2017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3,312.67 

万元，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24.60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步步高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截至 2018 年 4 月 15 日，

持有本公司 302,241,133 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4.99%。郴州步步高为步

步高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郴州步步高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财务状况正常，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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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不存在重大履约风险。 

6、赣州丰达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4 年 9 月 28 日 

注册资本：500 万 

法定代表人:周梁 

注册地：江西省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坚南路西侧星洲湾商住小区会所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丰达置业总资产为  928,692,334.87  元，净资

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 4,592,122.03 元，2017 年主营业务收入 0

元，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27,346.63 元（以上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步步高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截至 2018 年 4 月 15 日，

持有本公司 302,241,133 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4.99%。丰达置业为步步

高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填先生。 

履约能力分析：丰达置业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财务状况正常，履约能力强，

不存在重大履约风险。 

7、泸州步步高驿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泸州步步高”） 

成立时间:2014 年 5 月 16 日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梁 

注册地：泸州市龙马潭区龙南路 83 号附 2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资产管理，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泸州步步高总资产为 92,123.91 万元，净资产(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 2,618.94 万元，2017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897.80 万

元，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49.38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

审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步步高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截至 2018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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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本公司 302,241,133 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4.99%。步步高西南置业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步步高西南置业”）持有泸州步步高 99%股权，步步

高西南置业为步步高置业全资子公司，步步高置业为步步高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泸州步步高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财务状况正常，履约能力

强，不存在重大履约风险。 

8、湖南如一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如一文化”） 

成立时间： 2012 年 6 月 28 日 

注册资本：2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志强 

注册地：长沙高新开发区枫林三路 1099 号 D 区 L3 楼商管运营管理中心 2

号办公室  

经营范围：文化活动的组织与策划;婚庆礼仪服务;会议服务;企业形象策划

服务;商业活动的策划;策划创意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服务;大型活动组织策划服

务;文化艺术竞赛活动的组织策划;文化艺术讲座活动的组织策划;群众参与的文

艺类演出、比赛等公益性文化活动的策划;展览服务;经济与商务咨询服务(不含

金融、证券、期货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公司礼仪服务;摄影服务;拍卖;文化

艺术交流活动的组织;营业性文艺表演;计算机网络平台的建设与开发;服装设计;

广告制作服务、发布服务、国内代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如一文化的总资产为 758.33 万元，净资产(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31.38 万元，2017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79.94 万元，净利

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14.32 万元（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如一文化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如一文化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财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强，

不存在重大履约风险。 

9、广西禾唛餐饮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0 年 3 月 27 日 

注册资本：1743 万元 

法定代表人：钟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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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南宁市江南区金凯路 96 号见隆工业园综合服务楼 208 号房  

经营范围： 制造、生产、加工和出售食品、饮料；提供快餐服务、饮料及

冷饮服务和其他餐饮服务；提供送餐服务；经营和出售礼品、优惠卡（以上项目

仅供分支机构经营）；提供经营管理、营销、市场、生产等咨询服务；出租或转

租全部或部分现有营业场地。( 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禾唛餐饮的总资产为 13,751  万元，净资产(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 5，340 万元，2017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32,064 万元，

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305 万元（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禾唛餐饮为广西广乐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钟永

利先生持有广西广乐投资有限公司 90%股份。截至 2018 年 4 月 15 日，钟永利先

生持有公司股份 61,208,129 股，持股比例为 7.09%，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履约能力分析：禾唛餐饮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财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强，

不存在重大履约风险。 

10、湖南步步高中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3 年 01 月 04 日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肖服兵 

注册地：湘潭市雨湖区昭潭乡立竹路 7 号 1 栋 2 单元 1 号 

经营范围： 商铺租赁及管理服务；商业管理顾问服务；室内外娱乐项目服

务（以上项目法律法规有专项审批的，以专项审批为准； 应经审批的，未获审

批前不得经营）。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步步高中煌的总资产为 2，146.63 万元，净资产(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2853.13 万元，2017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859.14 万元，

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392.49 万元（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步步高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截至 2018 年 4 月 15 日，

持有本公司 302,241,133 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4.99%。步步高中煌商业

为步步高置业的全资子公司，步步高置业为步步高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步步高中煌商业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财务状况正常，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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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强，不存在重大履约风险。 

11、湖南步步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2 年 05 月 24 日 

注册资本: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周梁 

注册地： 湘潭市雨湖区昭潭乡韶山西路 309 号 

经营范围： 物业管理；家政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服务；房地产经纪服务；

代收代缴水电费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湖南步步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302.50

万元，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914.51 万元，2017 年度主营业务

收入 919.04 万元，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39.43 万元（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步步高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截至 2018 年 4 月 15 日，

持有本公司 302,241,133 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4.99%。步步高物业为步

步高置业的全资子公司，步步高置业为步步高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步步高物业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财务状况正常，履约能力

强，不存在重大履约风险。 

 

三、2017 年发生的关联交易 

1. 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步步高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向其提供广告代理、策划执行 51.59 万元 1,524.71 万元 

步步高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客房用品等商品 418.17 万元 0 

 

2. 关联租赁情况 

(1) 明细情况 

1) 公司出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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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本期确认的 

租赁收入(元) 

上年同期确认的 

租赁收入(元) 

广西禾唛餐饮有限公司 场地租赁 2,887,698.38 1,864,262.20 

2) 公司承租情况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本期确认的 

租赁费(元) 

上年同期确认的 

租赁费(元)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湘潭市金海大厦负

1层及 3-6 层 
 2,332,800.00   2,332,800.00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湘潭步步高连锁超

市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市金海大厦

1-2 层 
 2,332,800.00   2,332,800.00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湘潭市康星大厦建

设北路 2号 1-2 层 
 2,635,500.00   2,451,600.00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湘潭市建设南路

1-8 层 
 33,182,500.00   33,182,500.00  

吉首市新天地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 

步步高置业•新天

地(吉首)项目负 1 

-6 层 

 29,250,336.60   23,400,300.00  

重庆市合川区步步

高宝川置业有限责

任公司 

本公司 

重庆市合川区合阳

办合阳大道 2 号负

1-6 层业 

 31,001,500.00   31,001,500.00  

郴州步步高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 

郴州市国庆北路与

北湖路之间负 1-8

层 

34,783,020.00   31,884,400.00  

步步高置业有限责

任公司 
本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莲城

大道68号九华大街

迷你秀场 

 2,425,400.00   2,425,400.00  

步步高置业有限责

任公司 
本公司 

长沙市岳麓区枫林

三路与东方红路交

汇处 

6,156,720.00     4,104,500.00  

泸州步步高驿通置

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 

蜀沪大道与龙南路

交汇处负 1-7 层 
9,590,960.00    -    

小  计   153,691,536.60 133,115,800.00 

(2) 公司向步步高投资集团租赁位于湘潭市韶山西路的金海大厦负 1 层及 3—6 层，为

公司总部办公用。该租赁物业建筑面积 12,508.27 ㎡，租赁期限自 2016 年 1月 1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租金 15.12 万元/月、房屋维修费及物业管理费 4.32 万元/月。2017 年租

赁费用为 233.28 万元。 

子公司湘潭步步高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湘潭步步高)向步步高投资集团租

赁位于湘潭市韶山西路的金海大厦 1—2 层，为湘潭步步高金海店卖场经营用。该租赁物业

建筑面积 8,534.94 ㎡，租赁期限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租金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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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月、房屋维修费及物业管理费 4.32 万元/月。2017 年租赁费用为 233.28 万元。 

公司租赁步步高投资集团位于湘潭市建设北路 2 号康星大厦 1—2 层，为公司新开门店

雨湖店卖场经营之用。该租赁物业建筑面积 5,412.65 ㎡，租赁期限自 2014 年 4 月 1 日起

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止。租金 163.08 万元/年、房屋维修费及物业管理费 82.08 万元/年；

2017 年度续租，租赁期限自 2017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租金 179.39 万元/

年、房屋维修费及物业管理费 90.29 万元/年。2017 年租赁费用为 263.55 万元。 

公司租赁步步高投资集团位于湘潭市建设南路 1—8 层，用于开设步步高广场(湘潭)二

期项目。该租赁物业建筑面积约 61,449 ㎡，租赁期限自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0

月 31 日止。第 1—3 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45 元/月/ 平方米；第 4—6 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55 元/月/平方米；从第 7 年开始每 3 年租赁费用递增 5%，公司在物业交付后五个工作日一

次性向步步高集团支付前 3 年的租赁总费用。2017 年租赁费用为 3,318.25 万元。 

公司租赁吉首市新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湖南省吉首市武陵东路的步步

高置业·新天地(吉首)项目负 1—6 夹层(部分物业)，该租赁物业为精装修房，面积约

54,167.29 ㎡，租赁期限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第 1—3 年租赁费

用为人民币 36 元/月/平方米；第 4—6 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45 元/月/平方米；从第 7 年开

始每 3 年租赁费用递增 5%，公司在物业交付后五个工作日一次性向吉首新天地公司支付前 3

年的租赁总费用。2017 年租赁费用为 2,925.03 万元。 

公司租赁重庆市合川区步步高宝川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位于重庆市合川区合阳办

合阳大道 2 号负 1—6 层物业，该租赁物业为精装修房，面积约 64,586.46 ㎡，租赁期限自

2015 年 3月 20 日起至 2025 年 3月 19 日止。第 1—3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40元/月/平方米；

第 4—6 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42 元/月/平方米；从第 7 年开始每 3 年租赁费用递增 5%，公

司在 2015 年 2 月已向步步高宝川置业预付租赁费 9,300.45 万元。2017 年租赁费用为

3,100.15 万元。 

公司租赁郴州步步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位于郴州市国庆北路与北湖路之间负 1

—8 层物业，计租面积 64,413 ㎡，租赁期限自 2016 年 2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1 月 31 日止。

第 1—3 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45 元/月/平方米；第 4—6 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55 元/月/平

方米；从第 7 年开始每 3 年租赁费用递增 5%，公司在物业交付后五个工作日一次性向郴州

步步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前 3 年的租赁总费用。2017 年租赁费用为 3,478.30 万元。 

公司租赁步步高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位于湘潭市雨湖区莲城大道 68 号九华大街迷

你秀场物业，计租面积约 6,519.80 ㎡，租赁期限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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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第 1—3 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31 元/月/平方米；第 4—6 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37.82

元/月/平方米；从第 7 年开始每 3 年租赁费用递增 5%，租金按季度支付。2017 年租赁费用

为 242.54 万元。 

公司租赁步步高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位于长沙市岳麓区枫林三路与东方红路交汇

处的部分物业，计租面积约 15,090 ㎡，租赁期限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4 月 30

日止。第 1—3 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34 元/月/平方米；第 4—6 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41.48

元/月/平方米；从第 7 年开始每 3 年租赁费用递增 5%，租金按季度支付。2017 年租赁费用

为 615.67 万元。 

公司租赁泸州步步高驿通置业有限公司位于四川省泸州市蜀沪大道与龙南路交汇处的

泸州步步高新天地购物中心负一层以及地上一至七层和项目商业街。该租赁面积 99,385 ㎡，

租赁期限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止。2017 年 10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32 元/月/平方米；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租赁费

用为人民币 40 元/月/平方米；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43

元/月/平方米；2024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每 3 年租赁费用递增 5%；停车场租金 20 万/年，公

司在物业交付后五个工作日一次性向泸州步步高驿通置业有限公司支付前 3 年的租赁总费

用。2017 年租赁费用为 959.10 万元。 

 

3. 关联担保情况 

本公司及子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 

起始日 

担保 

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步步高投资集团 人民币 3,000 万元 2017 年 6 月 2 日 2018 年 5 月 31 日 否 

步步高投资集团 人民币 7,000 万元 2017 年 8 月 16 日 2018 年 7 月 12 日 否 

步步高投资集团 人民币 10,000 万元 2017 年 4 月 26 日 2018 年 4 月 25 日 否 

步步高投资集团 人民币 23,000 万元 2017 年 9 月 29 日 2018 年 9 月 29 日 否 

步步高投资集团 人民币 5,000 万元 2017 年 5 月 18 日 2018 年 5 月 16 日 否 

步步高投资集团 人民币 20,000 万元 2017 年 2 月 28 日 2018 年 7 月 18 日 否 

步步高投资集团 人民币 47,500 万元 2016 年 4 月 22 日 2020 年 1 月 12 日 否 

合计 人民币115,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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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联方资金拆借 

关联方 拆借金额(万元) 起始日 到期日 说明 

拆入     

步步高投

资集团 

20,000.00  2016 年 6 月 24 日 

2016 年 10月 17日提前归还 3000 万、

2016 年 10月 28日提前归还 1000 万、

2017 年 1 月 13 日提前归还 5000 万、

2017 年 1 月 18 日提前归还 1.1 亿 

借款利率以同期银

行贷款利率为准,

如遇中国人民银行

基准贷款利率调

整，从第二日起按

中国人民银行调整

后的利率执行。如

公司提前还款，将

按实际用款天数计

算利息，本期列支

资金占用费合计

7,153,319.34 元。 

10,000.00  2016 年 8 月 29 日 2017 年 1 月 18 日提前归还 1 亿 

10,000.00  2016 年 8 月 30 日 2017 年 1 月 18 日提前归还 1 亿 

5,000.00  2016 年 9 月 7 日 
2017 年 1 月 18 日提前归还 4000 万，

2017 年 3 月 3 日提前归还 1000 万 

10,000.00  2016 年 9 月 8 日 2017 年 3 月 3 日提前还款 

20,000.00  2016 年 11 月 1 日 
2017 年 3 月 3 日提前归还 9000 万、

2017 年 3 月 7 日提前归还 1.1 亿 

40,000.00  2017 年 1 月 16 日 

2017 年 3 月 7 日提前归还 9000 万、

2017 年 3 月 21 日提前归还 1.5 亿、

2017 年 4月 18日提前归还 1亿、2017

年 5 月 12 日提前归还 6000 万 

15,000.00  2017 年 8 月 4 日 2017 年 8 月 10 日提前还款 

49,790.00  2017 年 11 月 2 日 

2017 年 11 月 6 日提前归还 1.5 亿，

2017 年 11月 7日提前归还 2亿、2017

年 11 月 8 日提前归还 1 亿、2017 年

11 月 9 日提前归还 4790 万 

4,000.00  2017 年 11 月 20 日 2017 年 11 月 22 日提前归还 

10,000.00  2017 年 12 月 28 日 2018 年 12 月 28 日 

合 计 193,790.00    

 

5. 关联方资产转让 

2017 年 12 月，公司与赣州丰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达置业）签订《资产购买协

议》，购买其所有的位于赣州市商业中心南门口红旗大道南侧的赣州步步高新天地项目部分

物业（商业裙楼负一层至负四层以及地上一至九层），共计建筑面积约 102,750.51 ㎡（具

体面积以实际测量面积为准），用于开设步步高赣州购物中心项目。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出具的开元评估字〔2017〕1-134 号评估报告，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丰达置业

持有的拟出售资产的账面净值为 67,019.22 万元，市场价值评估值为 74,877.58 万元。经

双方协商一致，交易价格确定为 7.35 亿元。根据合同条款约定，合同签订 5 日内，公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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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方支付诚意金 2 亿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累计支付该项资产购买诚意金

2 亿元。 

 

四、2018 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1. 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定价原则 
预计 2018 年金额 

 

步步高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广告代理、策划执行 遵循市场原则 不超过 500 万元 

步步高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出售商业预付卡 遵循市场原则 不超过 200 万元 

步步高置业有限责任公司长

沙福朋酒店管理分公司 
出售商品 遵循市场原则 不超过 500 万元 

湖南步步高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物业管理 遵循市场原则 508.85 万元 

公司拟向步步高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出售商业预付卡，预计 2018 年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 万元。关联定价原则：遵循市场原则。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如一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步步高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广告代理、会务服务等服务， 预计 2018

年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关联定价原则：遵循市场原则。 

公司拟向步步高置业有限责任公司长沙福朋酒店管理分公司出售商品，预计 2018 年的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关联定价原则：遵循市场原则。 

公司拟委托湖南步步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租赁的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枫林

三路与东方红路交汇处的梅溪湖商业街部分物业的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共计建筑面积

84,809 平方米(最终以不动产登记面积为准)。服务期限为 2018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止。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参照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服务费用为人民

币 10 元/月/平方米。支付方式为合同生效日 5 日内，支付 2018 年 7 月 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物业管理费费。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按季支付，每季度开始后 7 个工作日付清。

2018 年预计发生的服务费用约为 508.85 万元。 

 

2. 关联租赁情况 

(1) 明细情况 

1) 公司出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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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18 年预计 

广西禾唛餐饮有限公司 场地租赁 350 万元 

2) 公司承租情况 

2) 公司承租情况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18 年预计金额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湘潭市金海大厦负

1层及 3-6 层 
233.28 万元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湘潭步步高连锁超

市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市金海大厦

1-2 层 
233.28 万元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湘潭市康星大厦建

设北路 2号 1-2 层 
269.68 万元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湘潭市建设南路

1-8 层 
3,318.25 万元 

郴州步步高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 

郴州市国庆北路与

北湖路之间负 1-8

层 

3,478.30 万元 

步步高置业有限责

任公司 
本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莲城

大道68号九华大街

迷你秀场 

242.54 万元 

步步高置业有限责

任公司 
本公司 

长沙市岳麓区枫林

三路与东方红路交

汇处 

615.67 万元 

泸州步步高驿通置

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 

蜀沪大道与龙南路

交汇处负 1-7 层 
 3,816.38 万元 

步步高置业有限责

任公司 
本公司 

长沙市步步高新天

地写字楼 
871.39 万元 

步步高置业有限责

任公司 
本公司 

长沙梅溪湖商业街

部分物业 
868.53 万元 

湖南步步高中煌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 

长沙梅溪湖商业街

部分物业 
159.18 万元 

合计 14,106.48 万元 

 

(2) 公司向步步高投资集团租赁位于湘潭市韶山西路的金海大厦负 1 层及 3—6 层，为

公司总部办公用。该租赁物业建筑面积 12,508.27 ㎡，租赁期限自 2016 年 1月 1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租金 15.12 万元/月、房屋维修费及物业管理费 4.32 万元/月。2018 年预

计租赁费用为 233.28 万元。 

子公司湘潭步步高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湘潭步步高)向步步高投资集团租

赁位于湘潭市韶山西路的金海大厦 1—2 层，为湘潭步步高金海店卖场经营用。该租赁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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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面积 8,534.94 ㎡，租赁期限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租金 15.12

万元/月、房屋维修费及物业管理费 4.32 万元/月。2018 年预计租赁费用为 233.28 万元。 

公司租赁步步高投资集团位于湘潭市建设北路 2 号康星大厦 1—2 层，为公司新开门店

雨湖店卖场经营之用。该租赁物业建筑面积 5,412.65 ㎡，租赁期限自 2014 年 4 月 1 日起

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止。租金 163.08 万元/年、房屋维修费及物业管理费 82.08 万元/年；

2017 年度续租，租赁期限自 2017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租金 179.39 万元/

年、房屋维修费及物业管理费 90.29 万元/年。2018 年预计租赁费用为 269.68 万元。 

公司租赁步步高投资集团位于湘潭市建设南路 1—8 层，用于开设步步高广场(湘潭)二

期项目。该租赁物业建筑面积约 61,449 ㎡，租赁期限自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0

月 31 日止。第 1—3 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45 元/月/ 平方米；第 4—6 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55 元/月/平方米；从第 7 年开始每 3 年租赁费用递增 5%，公司在物业交付后五个工作日一

次性向步步高集团支付前 3 年的租赁总费用。2018 年预计租赁费用为 3,318.25 万元。 

公司租赁郴州步步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位于郴州市国庆北路与北湖路之间负 1

—8 层物业，计租面积 644,13 ㎡，租赁期限自 2016 年 2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1 月 31 日止。

第 1—3 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45 元/月/平方米；第 4—6 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55 元/月/平

方米；从第 7 年开始每 3 年租赁费用递增 5%，公司在物业交付后五个工作日一次性向郴州

步步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前3年的租赁总费用。2018年预计租赁费用为3,478.30万元。 

公司租赁步步高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位于湘潭市雨湖区莲城大道 68 号九华大街迷

你秀场物业，计租面积约 6,519.80 ㎡，租赁期限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第 1—3 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31 元/月/平方米；第 4—6 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37.82

元/月/平方米；从第 7 年开始每 3 年租赁费用递增 5%，租金按季度支付。2018 年预计租赁

费用为 242.54 万元。 

公司租赁步步高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位于长沙市岳麓区枫林三路与东方红路交汇

处的部分物业，计租面积约 15,090 ㎡，租赁期限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4 月 30

日止。第 1—3 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34 元/月/平方米；第 4—6 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41.48

元/月/平方米；从第 7 年开始每 3 年租赁费用递增 5%，租金按季度支付。2018 年预计租赁

费用为 615.67 万元。 

公司租赁泸州步步高驿通置业有限公司位于四川省泸州市蜀沪大道与龙南路交汇处的

泸州步步高新天地购物中心负一层以及地上一至七层和项目商业街。该租赁面积 99,385 ㎡，

租赁期限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止。2017 年 10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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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1 日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32 元/月/平方米；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租赁费

用为人民币 40 元/月/平方米；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43

元/月/平方米；2024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每 3 年租赁费用递增 5%。2018 年预计租赁费用为

3,816.38 万元。 

公司向步步高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租赁其所有的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枫林三路与东

方红路交汇处长沙市步步高新天地写字楼 6.5 层，共计建筑面积约 12,520 ㎡，用于公司办

公之用途。 租赁期限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8 年 1 月 1日止。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

政策，参照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第1—3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58元/月/平方米、第4—6

个租赁年度开始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61 元/月/平方米，从第 7 个租赁年度开始，每 3 年费用

递增 5%。2018 年预计租赁费用为 871.39 万元。 

公司拟向步步高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租赁其所有的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枫林三路与

东方红路交汇处的梅溪湖商业街部分物业，共计建筑面积 71,543.76 平方米(最终以不动产

登记面积为准,不含车库面积)，用于公司梅溪湖商业街项目之经营。租赁期限为 2018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8 年 6 月 30 日止。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参照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

定：自计租起始日开始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租赁费用为 20 元/月/平方米，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租赁费用为 25 元/月/平方米，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租赁费用为 30元/月/平方米,2021 年 1月 1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租赁费用为 35元/月

/平方米，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租赁费用为 37.30 元/月/平方米，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租赁费用为 39.60 元/月/平方米，2028 年 1 月 1 日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租赁费用为 42.10 元/月/平方米。车位租赁: 自计租起始日开始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租赁费用为 20 万元/年,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租赁费用为 40 万元

/年。 

支付方式为合同生效日 5 日内，支付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全部租赁

费用。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按季支付，每季度开始后 7 个工作日

付清。2018 年预计租赁费用约为 868.53 万元。 

公司拟向湖南步步高中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租赁其受托经营的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

区枫林三路与东方红路交汇处的梅溪湖商业街部分物业，共计建筑面积 13,265.24 平方米

(最终以不动产登记面积为准)，用于公司梅溪湖商业街项目之经营。租赁期限为 2018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止。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参照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

确定：自计租起始日开始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租赁费用为 20 元/月/平方米，2019 年 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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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租赁费用为 25 元/月/平方米，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租赁费用为 30元/月/平方米,2021 年 1月 1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租赁费用为 35元/月

/平方米，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租赁费用为 37.30 元/月/平方米，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租赁费用为 39.60 元/月/平方米，2028 年 1 月 1 日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租赁费用为 42.10 元/月/平方米。支付方式为合同生效日 5 日内，支付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全部租赁费用。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按季支付，每季度开始后 7 个工作日付清。2018 年预计租赁费用约为 159.18 万元。 

 

3. 关联方资金拆借 

 

关联方 拆借金额 说明 

步步高投资集团 预计 2018 年不超过 20 亿元 

借款利率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准,如遇

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调整，从第二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后的利率执行。

如公司提前还款，将按实际用款天数计算

利息。 

公司拟向公司控股股东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借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贰拾

亿元，借款期限为壹年，借款可分次发放，在上述额度里可循环使用。借款利率以同期银行

贷款利率为准, 如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调整，从第二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后

的利率执行。如公司提前还款，将按实际用款天数计算利息。该笔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的流

动资金。 

 

4. 关联担保情况 

本公司及子公司作为被担保方（具体以实际情况为准）。 

 

5. 关联方资产转让 

2017 年 12 月，公司与赣州丰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达置业）签订《资产购买协

议》，购买其所有的位于赣州市商业中心南门口红旗大道南侧的赣州步步高新天地项目部分

物业（商业裙楼负一层至负四层以及地上一至九层），共计建筑面积约 102,750.51 ㎡（具

体面积以实际测量面积为准），用于开设步步高赣州购物中心项目，购买价格为 7.3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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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需支付 5.35 亿元。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公平合理，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经营规模，提高公司效

益，巩固和扩大公司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保证公司的市场规模和经营业绩，对

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是有利的，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上述关联

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

被其控制。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

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公司的关联交易依

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不会损害公司和广

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在董事会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合

法有效。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系为公司开展正常经营管理需要，交易价格依

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不会损害公司和广

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系因正常经营需要而发生，交易

双方遵循了客观、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公司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在审议议案时关联董事在

表决时予以回避，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九、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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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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